










临水字〔2026〕34号

临淄区水利局
关于印发《临淄区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镇、街道水利站，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临淄区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临淄区水利局
                                 2026年5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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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区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方案
为提高全区应对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建立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机制，强化水旱灾害风险管理，规范水旱灾害防御行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应急保障，最大限度防御重大水旱灾害事件，最大程度减少水旱灾害损失，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有关规定，结合临淄区水利行业实际，制定本方案。
1、 组织构建
成立临淄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分析，安排部署全区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负责统筹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期间各项工作。
组  长：刘晓兵  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齐  芳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刘炳忠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朱建峰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崔宝奎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七级职员
刘  卿  区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行业监督管理科科长
李  妍  区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
领导小组下设应急指挥组、综合协调组、技术专家组、文秘宣传组、防汛物资与抢险组、抗旱组、后勤保障组、信息统计组等8个组。
（1） 应急指挥组
组  长：刘晓兵  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刘炳忠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成  员：崔宝奎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七级职员
王  秋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焦智广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科长
职  责：负责应急响应期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指挥调度，进行防汛抗旱应急应对措施的部署、水利工程调度的批准、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批准、抢险技术方案的批准、组织防洪会商等工作，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六楼会议室
（2） 综合协调组
组  长：刘炳忠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成  员：崔宝奎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七级职员
孙  李  区水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  秋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焦智广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科长
泥润雨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员
范潇允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员
职  责：负责与区防指对接，做好对上对下协调工作；负责信息指令的上传下达，应急期间值班电话接听、记录工作；起草应急响应相关文件并发布，上报市水利局；区委、区政府、区防指的报告；会议通知、文件、传真的收发、催办、督办；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六楼会议室
（3） 技术专家组
组  长：崔宝奎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七级职员
成  员：卢明锋  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  静  淄博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荣峰  淄博星河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戚文杰  淄博星河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总监
刘长坤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任  凯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科员
张慎波  淄博市水文中心城区水文中心主任
王  东  金山镇水利站站长
职  责：负责全区重要水利工程形势分析，根据汛情旱情拟定调度方案；当重要水库、水闸、河道等工程出现险情时，及时组织开展水文、气象、雨水情、工情等会商，研究分析险情旱情发展趋势，制定抢险技术方案；必要时抽调专家赴现场指导应急抢险救灾等防汛抗旱有关工作；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六楼会议室
（4） 文秘宣传组
组  长：齐  芳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成  员：葛  云  区水利局党建办主任、办公室主任
陈雪娇  区水利局水政与许可科副科长
吴  茜  区水利局办公室科员
于冠群  区水利局办公室科员
崔晓晨  区水利局办公室科员
职  责：牵头起草重大活动、重要专题会议上的领导讲话；牵头信息、宣传报道、舆情应对。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三楼办公室
（5） 防汛物资与抢险组
组  长：刘长坤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刘敬林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副科长
孙奎名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副科长
杨玉亮  区水利局行业监督管理科科员
李名玉  区水利局行业监督管理科科员
职  责：负责防汛应急物资调拨，水利防汛抢险队伍调动；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五楼会议室
（6） 抗旱组
组  长：朱建峰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三级主任科员
副组长：刘长坤  区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李  鹏  区水利局城乡供水科科长
李茂森  区水利局城乡供水科科员
王小翠  区水利局城乡供水科科员
姜立松  区水利局城乡供水科科员
职  责：负责抗旱应急物资调拨，起草抗旱工作实施方案，水利抗旱方案的实施；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二楼城乡供水科办公室
（7） 后勤保障组
组  长：赵  潜  区水利局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王云波  区水利局财务科科长
孙文政  区水利局党建办副主任
李翠莹  区水利局财务科科员
职  责：负责防汛抗旱应急工作所需的资金安排，物资采购、车辆调度、接待服务、后勤生活、通讯联络、环境卫生、会务管理等有关保障工作；负责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运行维护，保障远程会商系统和汛情雨情监控系统正常运行；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301办公室
（八）信息统计组
组  长：李  妍  区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
成  员：白  冰  区水利局水政与许可科科长
赵  楠  区水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王春凤  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员
李明君  区水利局规划建设科科员
职  责：负责水毁灾情旱情统计、核实工作，按照规定时限，做好灾情旱情统计数据审核及上报工作；本工作组的信息、宣传及相关工作材料的起草。
集中办公地点：区水利局五楼防汛值班室等
区水利局机关、局属各单位党员干部均为机动人员，根据实际需要由应急指挥组和综合协调组统筹调度安排。
2、 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1） 应急响应分级
水旱灾害应急响应分为蓝色（四级应急响应）、黄色（三级应急响应）、橙色（二级应急响应）和红色（一级应急响应）四个等级。
（二）应急响应总体工作要求
1.应急响应启动后，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各工作组立即到岗到位，根据规定的职责分工迅速展开工作；根据水情旱情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按规定报送相关信息。
2.承接区防指启动防汛抗旱应急响应工作职责，指导受影响的镇、街道做好相关工作。应急期间确保24小时通信畅通，及时通报情况。
3.督促受影响镇、街道迅速组织水利工程设施排查，落实职责，及时发现隐患，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及时跟进设施险情旱情查勘和险情旱情处置进展情况，并加强监视、巡查、控制，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和扩展。
4.根据水库、河道管理权限，负责实施区管河道水工程调度及调水工作。
5.根据水利工程设施水毁程度及洪水干旱可能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组织专家会商，研究或监督指导镇、街道制订应急抢险技术方案，视情派出指导组。
6.做好并督导各有关镇、街道对重要闸坝、堤防设施以及河道行洪泄洪状况进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7.组织协调水利工程抢险队伍，做好防汛抗旱抢险准备或开展抢险。
8.落实上级和市、区防汛指挥部指令，并按要求派出指导组。
9.局领导同志和局属各单位、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未经局主要领导同意，不得离开临淄，并保持手机24小时通信畅通。
（三）分级响应工作
应急响应启动后，按照四至一级响应级别渐次推进的要求，统筹安排应急工作力量，做好分级应急工作。
1.四级应急响应
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指挥协调，各工作组做好上岗准备，同步做好以下工作：
（1）各工作组长和小组成员做好到岗到位及24小时值班准备，有关值班人员不得离开临淄。
（2）根据职责分工，对各有关镇、街道提出具体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要求。
（3）适时组织会商。
（4）督促指导各有关镇、街道做好水旱灾害防御技术准备。
（5）及时报告工作情况，并做好舆情引导和宣传。
（6）各工作组定时报告工作动态。
（7）出现汛情旱情时由综合协调组负责与区防指办公室对接，根据区防指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8）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2.三级应急响应
三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指挥协调，各工作组全部开始运作，同步做好以下工作：
（1）发出工作通知，对各有关镇、街道提出具体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要求。
（2）及时组织会商，各工作组到岗到位。
（3）督促指导受灾严重镇、街道制定水利工程应急抢险方案以及做好工程险情及旱情先期处置工作。
（4）做好受灾情况统计，信息统计组每日7时、17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受灾情况。
（5）各工作组及时报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并做好舆情引导和宣传。
（6）综合协调组每日8时、18时向区防指办公室报告工作动态，向局领导小组报告河道、水闸调度情况及泄洪情况；每3小时报告一次洪水预报结果。
（7）出现险情旱情时由综合协调组负责与区防指办公室对接，根据区防指要求，做好技术支撑和抢险救灾工作。
（8）淄河流域、乌河流域、三座小型水库防汛防台风挂包责任人现场开展巡查，各巡查组工作由组长统筹调度，各点位值班人员由组长统一安排。其中淄河流域由崔宝奎统一调度，乌河流域由齐芳统一调度，三座小型水库由朱建峰统一调度。
（9）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3.二级应急响应
二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指挥协调，各工作组成员全部到岗到位。
（1）提请分管区领导或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会商，组织指挥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
（2）发出工作通知，对各有关镇、街道提出具体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要求。
（3）向有关镇、街道派出水旱灾害防御指导组。
（4）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到岗待命，抢险队伍做好工程险情及旱情处置准备工作。
（5）必要时，报请区防指调度各方面资源，处置突发险情旱情。
（6）督促指导有关镇、街道制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技术方案。
（7）各工作组及时报告防汛工作情况，并做好舆论引导和宣传。
（8）做好受灾情况统计，信息统计组每日7时、17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受灾情况。
（9）综合协调组每日8时、18时或视情增加频次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动态，汇报受灾情况、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情况及泄洪情况；每3小时向区防指办公室和局领导小组报告一次洪水预报结果。
（10）出现险情时，由综合协调组负责与区防指办公室对接，根据区防指要求，做好技术支撑和抢险救灾工作。
（11）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4.一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一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区水利局、局属各单位全体人员全部到岗到位。
（1） 提请区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主持会商，进一步加密会商频次，强化应急防汛指挥工作。
（2） 发出防汛工作通知，有针对性地部署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向有关镇、街道派出水旱灾害防御指导组。
（4） 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和抢险队伍到岗待命，随时参与险情旱情处置工作。
（5） 提请区防指调度各方应急资源，做好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旱情准备。
（6） 督促指导各有关镇、街道制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方案。
（7） 督促指导各有关镇、街道落实防汛抗旱措施以及重要水利工程险情旱情先期处置工作。
（8） 各工作组及时报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情况，并做好舆情引导和宣传。
（9） 做好受灾情况统计，信息统计组每日7时、12时、17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受灾情况。
（10） 综合协调组每8时、13时、18时或视情增加频次向区防指报告工作动态，向领导小组汇报水情、灾情及泄洪情况。每1小时向区防指和局领导小组报告洪水预报结果。
（11） 出现险情时由综合协调组负责与区防指办公室对接，根据区防指要求，做好技术支撑和抢险救灾工作。
（12） 研究并处理其他重大事项。
（四）分析评估
防汛抗旱应急响应结束后，综合协调组组织分析评估灾害特征、成因、规律及影响，总体评估抢险成效，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建议。
三、保障措施
（一）坚持统一指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实行统一指挥、分组负责的工作体制，各工作组负责人应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合理调配人员，保证防汛抗旱应急任务的完成。
（二）实行全员应急防汛。局机关各科室及局属各单位必须把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纳入工作职责范围，保证汛期应急期间及时到岗到位。
（三）强化日常应汛备汛。各工作组应制定和落实具体的工作程序和措施，掌握汛情和工情，确保各项机制正常运行、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抓好队伍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的应急处置能力。
四、附则
本应急工作方案由临淄区水利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名词术语定义
4.1　水旱灾害包括：洪水灾害、台风暴潮灾害、山洪灾害、干旱灾害以及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等次生、衍生灾害。
4.2　洪涝灾害：因降雨、融雪、冰凌、溃坝及风暴潮造成的洪水、渍涝灾害和由暴雨造成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一般洪涝灾害：一次洪涝灾害使1/6—1/3（不含1/3）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5%—29%。
较大洪涝灾害：一次洪涝灾害使1/3—1/2（不含1/2）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49%。
严重洪涝灾害：一次洪涝灾害使1/2—2/3（不含2/3）的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50%—69%。
特大洪涝灾害：一次洪涝灾害使2/3以上所辖行政区域受灾，或农作物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
4.3　区县干旱等级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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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城区干旱等级判定标准
[image: IMG_257]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五、临淄区骨干河道、小型水库、塘坝名录
骨干河道：淄河、乌河。
区级河道：指涝淄河、齐鲁石化排洪沟（乙烯排洪沟）、南杨明沟（南杨排洪沟）、新裙带河、运粮河
小型水库：小（1）型 徐旺水库
小（2）型 边河水库、西刘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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